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星璜巷101号咸亨科技大厦(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

280,805,204

68.26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来兴先生主持会议。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全

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叶兴波先生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阮萍女士、冯正浩先生、张长瑞先生

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0,804,004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 关 于 确 认 董 事
2023 年 度 薪 酬 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57,500

1,357,500

1,357,500

比例（%）

99.9117

99.9117

99.9117

反对

票数

1,200

1,200

1,200

比例（%）

0.0883

0.0883

0.0883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特别决议议案10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6、7、8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靓女士、李川先生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4-033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恢复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5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恢复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的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代码

该基金份额是否恢复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恢复大额定投起始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恢复原因说明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ETF联接

008163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2024年5月22日

2024年5月22日

2024年5月22日

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

南方标普中国A股
大 盘 红 利 低 波
50ETF联接A

008163

是

南方标普中国A股
大 盘 红 利 低 波
50ETF联接C

008164

是

南方标普中国A股
大 盘 红 利 低 波
50ETF联接I

021056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4年5月22日

起取消本基金对非个人投资者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限制，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

常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

（2）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2日

南方基金南方东英银河联昌富时亚太
低碳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基金合同

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5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南方基金南方东英银河联昌富时亚太低碳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

南方富时亚太低碳精选ETF发起联接（QDII）

021189

契约型开放式

2024年5月21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南方东英银河联昌富时亚太低碳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基金合同》、《南方基金南
方东英银河联昌富时亚太低碳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南方富时亚太低碳精选 ETF 发
起联接（QDII）A

021189

南方富时亚太低碳精选 ETF 发
起联接（QDII）C

021190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份额类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份额（单位：份）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有效认购份额

利息结转的份额

合计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证监许可〔2024〕448号

自2024年5月6日
至2024年5月17日止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年5月21日

6,310

南方富时亚太低
碳精选ETF发起
联接（QDII）A

12,953,224.48

3,582.25

12,953,224.48

3,582.25

12,956,806.73

10,003,222.54

77.20%

-

6,102.95

0.05%

是

2024年5月21日

南方富时亚太低
碳精选ETF发起
联接（QDII）C

15,956,938.60

1,969.44

15,956,938.60

1,969.44

15,958,908.04

0.00

0.00%

-

0.00

0.00%

合计

28,910,163.08

5,551.69

28,910,163.08

5,551.69

28,915,714.77

10,003,222.54

34.59%

-

6,102.95

0.02%

注：

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0；
2、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0；
3、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3 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基金管理公司固有
资金

基金管理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基金经理等人员

基金管理公司股东

其他

合计

持有份额总数

10,003,222.54

-

-

-

-

10,003,222.54

持 有 份 额 占 基
金总份额比例

34.59%

-

-

-

-

34.59%

发起份额数

10,000,000.00

-

-

-

-

10,000,000.00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34.58%

-

-

-

-

34.58%

发起份额承诺持
有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不少于3年

-

-

-

-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不少于3年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届时由基金管理

人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并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2、《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基金合同自动终

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3、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
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21日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5月21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北环路海能达大厦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蒋叶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4人，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730,
190,809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598%，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14,765,
8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114%。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15,424,9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5,927,7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60%。

8、公司部分董事、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9,978,1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9％；反对 9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2％；弃权 11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9,980,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2％；反对 9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9％；弃权 11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9,980,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2％；反对 9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9％；弃权 11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9,978,1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9％；反对 9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9％；弃权 1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730,094,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9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831,2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41％；反对96,5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33,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73％；反对 9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833,3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73％；反对94,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9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向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9,002,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73％；反对 1,188,
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27％；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4,739,6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5407％；反对 1,188,091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93％；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9,002,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73％；反对 1,188,
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27％；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4,739,6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5407％；反对 1,188,091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93％；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9,002,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73％；反对 1,188,
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27％；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4,739,6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5407％；反对 1,188,091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93％；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727,4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26％；反对 2,463,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464,3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5339％；反对 2,463,4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6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0,394,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584％；反对 9,796,
2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4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1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720,394,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84％；反对9,796,29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4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对 2023年度的工作进行了汇报。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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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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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

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于2023年

4月2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2024年3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

字01120240008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

● 2024年5月16日，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

性意见或决定。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并出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关于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在2023年度消除

情况的专项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公司2022年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在2023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司尚未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

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后续能否获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基本情况

因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健审〔2023〕7-357号）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的规定，公司股

票自2023年4月2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05）。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为进一步确保公司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内部审计和控制，密切关注资金

的流向和使用情况。严格实行股东大会、董事会、总裁办公会的分层决策制度，组织公司相关

人员加强对《资金管理制度》的贯彻与执行，明确资金支付严格依据系统规范指令执行，提高

对资金支付合规的审查力度；通过信息系统规范资金电子审批及支付权限，确保全员严格执

行《资金管理制度》；强化资金内部控制的执行与监督，持续加强对财务人员和内部审计人员

的技能培训，夯实财务基础工作、加强资金管控和内部审计监督，提高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

保障公司的资金安全。

针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要求，对公司2022年年报、2022
年半年报、2022年一季报及 2022年三季报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并已及时披

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0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3-025）。

2023年 6月 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

局”）印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37号）。浙江证监局就公司资金占用事项未按相

关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等事宜出具警示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
月 1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浙江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
024）。公司按监管要求，已在规定时间内向浙江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2023年7月，为全面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确保内控制度能全面覆盖公司业务运营和日常

管理，公司全面梳理了审批程序及决策权限，对各部门《决策权限》进行了修订，囊括业务、人

力、行政、财务等各个方面。此次修订的《决策权限》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明确各

项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此外，公司联合金杜律师事务所开展了《证券合规法律培训》，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均到现场参加了学习。此次培训的组织与开展必要有

效，强调了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和违法责任，旨在强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

披露意识，后续公司将不定期组织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运作规则的学习培训，提升规范运作管理水平。

2023 年 8 月，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3〕10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公司资金占用事项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等事宜对公司、关联方奥康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有关责任人作出通报批

评的决定，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按监管要求，

已在规定时间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2024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天健审〔2024〕7-721号）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健审〔2024〕7-722号），并出具了《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在

2023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天健函〔2024〕7-40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公司

2022年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在2023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

说明》（天健函〔2024〕7-41号）。公司尚未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

示，后续能否获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先生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120240008 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40009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王振滔先生立案。

同日，公司收到浙江证监局印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4〕33号）。浙江证监局就

公司在2021年年报、2022年年报和2023年半年报中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相关资金占用款项已归还）及公司资金支付、经销商管理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等事宜

出具警示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浙江监

管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6）。

2024年3月20日，就上述警示函所述事项，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关于对浙江

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函〔2024〕0077号）。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按监管要求，已在规定时间

内分别向浙江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2024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4]12
号），浙江监管局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事项及关联交易未披露事项

拟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相应罚款；拟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处以相应罚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9）。

2024年 5月 16日，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7号），浙江监

管局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事项及关联交易未披露事项对公司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对实际控制人王振滔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对董事兼总裁王进权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对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翁衡给予警

告，并处以 80万元罚款。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次涉及公司的立案事项已调查、审理终

结。《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本次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行为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6）。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缴纳罚款。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

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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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嘉县千石奥康工业园公司视频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

192,973,017

48.12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王振滔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翁衡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730,717

比例（%）

99.8744

反对

票数

242,300

比例（%）

0.12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730,717

比例（%）

99.8744

反对

票数

242,300

比例（%）

0.12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730,717

比例（%）

99.8744

反对

票数

242,300

比例（%）

0.12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730,717

比例（%）

99.8744

反对

票数

242,300

比例（%）

0.12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635,717

比例（%）

99.8252

反对

票数

337,300

比例（%）

0.174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6.01 议案名称：董事长王振滔先生2023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68,000

比例（%）

97.7994

反对

票数

467,300

比例（%）

2.200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02议案名称：董事兼总裁王进权先生2023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555,717

比例（%）

99.7299

反对

票数

467,300

比例（%）

0.27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03议案名称：其他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32,000

比例（%）

98.5717

反对

票数

303,300

比例（%）

1.42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730,717

比例（%）

99.8744

反对

票数

242,300

比例（%）

0.12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573,517

比例（%）

99.7929

反对

票数

399,500

比例（%）

0.20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669,717

比例（%）

99.8428

反对

票数

242,300

比例（%）

0.1255

弃权

票数

61,000

比例（%）

0.0317

10.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573,517

比例（%）

99.7929

反对

票数

399,500

比例（%）

0.20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独立董事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730,717

比例（%）

99.8744

反对

票数

242,300

比例（%）

0.12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伦义先生为第八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191,734,418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3581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01

6.02

6.03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董事长王振滔先生2023年度
薪酬

董事兼总裁王进权先生 2023
年度薪酬

其他董事、监事 2023 年度薪
酬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伦义先生为第八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948,000

818,000

818,000

982,000

1,043,000

885,800

982,000

885,800

1,043,000

46,701

比例（%）

73.7570

63.6427

63.6427

76.4023

81.1483

68.9177

76.4023

68.9177

81.1483

3.6334

反对

票数

337,300

467,300

467,300

303,300

242,300

399,500

242,300

399,500

242,300

0

比例（%）

26.2430

36.3573

36.3573

23.5977

18.8517

31.0823

18.8516

31.0823

18.8517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61,00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7461

0.0000

0.000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该议案获得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董事长王振滔先生2023年度薪酬》已获通过，关联股

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王振滔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兼总裁王进权先生2023年

度薪酬》已获通过，关联股东王进权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他董事、监事 2023年度薪

酬》已获通过，关联股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王振滔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姚磊、周理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